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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部分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事业单位：
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区政府决定对部分领导小组进行调整。
今后，凡是不涉及区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领导小组成员调整，由各成员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后，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行文通知，并报区政府办公室备案。

附件：1. 调整柳州市鱼峰区减灾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2. 调整鱼峰区电网（含农村电网）规划建设领导
小组成员的通知
3. 调整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成员的通知
4. 调整鱼峰区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5. 调整鱼峰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的通知
6. 调整鱼峰区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7. 调整鱼峰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8. 调整鱼峰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成员的通知
9. 调整鱼峰区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10. 调整鱼峰区国有三伯岭林场被侵占林地综合 
   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单位组成人员的通知
11. 调整鱼峰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领导小组的通知
12. 调整鱼峰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导
小组的通知
13. 调整鱼峰区开展最低生活保障审批权限下放
各镇（街道）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14. 调整鱼峰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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